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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请您务必通知旅客，请其于航班当日携带七日内开具的核酸检测报告原件纸质

版（需盖医院/检测机构的核酸检测检验章）或者打印相关机构 APP 的 PDF 版

报告（扫描、拍照、截图均不可）及旅行证件至机场柜台办理手续。

另请您注意，搭乘直航由澳门飞往北京：核酸检测报告有效期为：采

样日+6 天（例如：采样日为 5 月 1 日，则直航澳门至北京的核酸检

测报告有效期为 5 月 7 日）。如超过有效期，返京前务必在澳门再

次做核酸检测方可登机。具体要求请看附件。 如您对核酸检测报告

形制有疑问，您可联系我部首都机场办公室进行询问，我部首都机场

办公室电话：010-64530166/0167 邮箱地址：

bjsap@airmacau.com.cn 。

请您务必注意：为缩短值机办理时间，请您于航班当日早些时候，扫描附件中的

健康二维码，提前进行填写。

以下为 2021 年 6月 1 日更新版本的澳门最新防疫隔离政策，烦请关

注，感谢！

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本澳实施最新入境防疫措施：

1，所有入境前 21 天内曾经到外国的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禁止入境

澳门。

所有入境前 21 天内曾经到外国的澳门居民：需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接

受 21 天集中医学隔离。

2，所有入境前 21 天内曾经到香港的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居民：

需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接受 21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本地或中

国内地结束为期 14 天的医学观察者，需接受严格的自我健康管理，直至在本澳



或内地入境后第 21 天且第 20 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为止。期间出入境时

需持有需持有 48 小时内作出的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3，入境前 21 天内身处中国内地的外国人：有条件申请豁免入境限制。

入境前并非身处中国内地的外国人：有条件申请豁免入境限制。同时需符合

澳门公共利益（防治疾病、紧急救援）、维持澳门正常运作或居民基本生活所需。

4，入境前 14 天内身处中国内地低风险地区且 21 天内未曾到过香港或外国的中

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居民，持 7天内开具的核酸检测报告阴性证明

纸质版原件+检测机构章，可免医学隔离。

2021 年 6 月 1 日 0:00 起

入境前 14 天，到過內地以下地區，需要指定地點醫學觀察 14 天：

2021 年 5 月 14 日 0:00 起

所有因入境前 14 天內曾經到過台灣地區的人士，須按照衛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

地點接受 14 天醫學觀察以及最少 7天自我健康管理，自我健康管理期間人士的

澳門健康碼會轉為黃色。所有持黃色和紅色健康碼人士不允許進入各酒店、購物

商場、政府部門、出入境大樓、各醫療機構和餐廳（尤其可容納人數達 400 人）

等機構和場所，而醫療機構僅能在適當安排下方可讓持黃色和紅色健康碼人士進

入。若在自我健康管理首 7天期間離境，須得到目的地當局的許可。

此項措施不適用於已入境但未完成醫學觀察的人士。另外，登機時須持有核酸陰

性結果證明，也由現時的 7天內作出縮短至 72 小時內作出。違反者除可能依法

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尚可被採取強制隔離的措施。

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零時起，所有在入境前 28 天曾經到過

尼泊爾或巴西的入境人士，須按照衛生當局

的要求在指定地點接受 28 天醫學觀察，完成

後毋需再進行自我健康管理。此措施亦適用



於已入境但未完成醫學觀察人士。違反者除

可能依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尚可被探

取強制隔離的措施。

自 2021 年 4 月 19 日零時起，所有在「入境前 28 天」曾經到過印度、巴基斯坦、

菲律賓的入境人士，須按照衛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地點接受 28 天醫學觀察。

2021 年 3 月 16 日 00:00 起

非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和台灣地區居民的非澳門本地居民，同時符合（一）及（二）

以下條件者可入境：

（一）持有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發出的赴內地簽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前往內

地後在該簽證有效期內返回；

（二）入境前 21 天未曾到過內地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地

方。

註：孟加拉、尼泊爾、尼日利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越南的國民 (派駐中華

人民共和國之使館職員及領館人員、國際組織代表機構官員，以及其家團成員除

外)，需同時具備有效澳門入境許可及逗留許可，才可再次入境澳門。

违反规定者除可能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外，尚可被采取强制隔离的措施。


